
股票代码：002099� � � �股票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3-034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接到大股东罗煜竑先生通知，大股

东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翔药业；证券

代码：002099）自 2013 年 10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并在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343� � � �证券简称：联创节能 公告编号：2013-057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0 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3-05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公司办公楼 11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武建强 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4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682,366,57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8.18%。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新闻媒体、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提

案：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云南铜业营销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优化资产配置，精简法人实体，缩减管理层级，现由云南铜业吸收合并云南铜业营

销有限公司，注销云南铜业营销有限公司法人。

表决结果：同意 682,366,5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泽春、杨娟

（三）结论性意见：根据以上事实及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

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3-� 50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2013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点 30 分。

2、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 公司总部六楼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总经理姚家元。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93,537,163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35.11%。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2．议案表决结果

(1)�表决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13 年度向银行借款 8 亿元额度的议案》（内容详

见 2013 年 9 月 27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46）。

表决结果：同意 93,537,16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群、徐吉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表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辽宁恒敬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0 月 16日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36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二○一三年

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二○一三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 、“公司” 或“本公司” ）已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

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及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 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以下合称

“会议” ）。 有关上述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增加提案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3年 9月 12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提交的《关于放弃权利的议案》及《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履

约担保的议案》两个临时提案，要求公司董事会将上述提案提交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3年 9月 13日发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一三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2013年 10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9时。

2、A 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 10月 14日—2013年 10月 15日的如下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年 10月 14日 15：00至 2013年 10月 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本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

1、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身出席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就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一至第三项决议案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投票， 就二

○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所有决议案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投票；或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A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A 股股东应在本节第（一）条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身出席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或

●就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所有决议案委托独立非执行董事投票。

（四）召集人

上述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五）主持人

上述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主持。

（六）上述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深圳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于上述会议之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3,437,541,278 股，其中内资股（A 股）为 2,807,955,

833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为 629,585,445股。

（一）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 （代理人）177人， 代表股份 1,610,959,811 股， 占公司在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6.86%。 本公司概无股东有权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 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

赞成决议案的股份，并无 H 股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须就临时股东大会上提

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A 股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须就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呈

的决议案回避表决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告“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其中：

（1）内资股（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 A 股股东（代理人）176 人，代表股份 1,432,

599,484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1.02%。

其中，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代理人）33 人，代表股份 1,200,287,070 股，占公

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2.75%；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 143 人，代表股份 232,312,414 股，占公

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8.27%。

（2）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H 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 178,360,327股，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33%。

（二）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 A 股股东（代理人）176 人，代表股份

1,432,599,484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1.0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代理人）

33 人，代表股份 1,200,287,070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2.75%；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

143 人，代表股份 232,312,414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8.27%。 A 股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

则》及《香港上市规则》须就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提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告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三）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H 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 181,208,463股，占公司 H 股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78%。 本公司概无股东有权出席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但根据《香港上市规

则》第 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的股份，并无 H 股股东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香港上

市规则》须就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提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

此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中国律师出席及列席了上述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其中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临时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普通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临时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附件 1：《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特别决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 > 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说明：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谢伟良先生、张俊超先生、董联波先生、陈健洲先生、冯健雄

先生 （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分别持有中兴通讯 A 股股票数量为 32,760 股、32,760 股、32,

760 股、130,028 股、275,000 股）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的激励对象，根据《深圳上市规则》及

《香港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三个决议案均回避表决。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量不超过 10,320 万份的股票期权，对应的股票约

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3%。 此后，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不符合解锁条件的约 25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

户手续及注销事宜，本公司的股本总额由 344,008万股变更为 343,754万股。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股份仍占现时公司股本总额约 3%。

普通决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权利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 （香港） 有限公司放弃对 ZTE� Corporation� South� Africa�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简称“中兴南非” ）拟进行的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出资权；

（2）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中兴南非拟进行的增资扩股方案引入符合条件的新股东。

5、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本公司为中兴通讯印度尼西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印尼” ）提供金额不超

过 4,000 万美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以下简称“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保证担保协议签署生效日起

至中兴印尼在《设备采购合同》及《技术支持合同》项下的实质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2）同意本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开具银行保函，就中兴印尼在《设备采购合同》及《技术支持合

同》项下的履约义务提供最高累计金额 1,500万美元的担保（以下简称“保函担保” ），担保期限自保

函担保生效之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5 日或中兴印尼在《设备采购合同》及《技术支持合同》项下的义

务履行完毕之日中较晚的日期止；

（3） 同意授权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

同及文件。

（二）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其中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

席 A 股类别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A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

公告后所附附件 2：《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特别决议案

1、审议通过了《 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 > 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说明：出席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谢伟良先生、张俊超先生、董联波先生、陈健洲先生、冯

健雄先生 （于本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分别持有中兴通讯 A 股股票数量为 32,760 股、32,

760股、32,760股、130,028股、275,000股）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下的激励对象，根据《深圳上市

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三个决议案均回避表决。

（三）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提案 （其中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

席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H 股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

公告后所附附件 3：《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特别决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 > 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决议案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13年 7月 23日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及 2013年 8月 27日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摘要》；以及 2013年 9月 13日于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权利的公告》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公告》。

公司监事会已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已在上述会议上就相关情

况进行了说明。

公司委任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两名监事代表担任上述会议的点票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袁嘉妮律师、张愉庆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上述会议形成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

东大会文件、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文件；

2、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

东大会决议、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0月 16 日

附件 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1.3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有效期、 授权日、

等待期、行权安排和

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1.4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或行权价格的确

定方法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1.5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

权条件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1.6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1.7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总计： 1,603,76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39,327 96.2933% 6,611,000 3.7067% 0 0.0000%

1.8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

及激励对象行权的

程序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1.9

公司和激励对象各

自的权利和义务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1.10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1.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修订和终止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2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绩效考核

制度》的议案

总计： 1,606,718,746 99.7679% 3,737,757 0.2321%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694,893 97.9449% 3,665,434 2.0551% 0 0.0000%

3 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1

确认激励对象参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资格和条件，确定

激励对象名单 (作为

公司关联人士者除

外)及其授予数量，确

定标的股票的授予

价格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3.2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并办理授予

股票和解锁股票所

必需的全部事宜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3.3

因公司股票除权、除

息或其他原因需要

调整标的股票数量

时，按照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原则

和方式进行调整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1.2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来源和数量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股份比例

特别决议案（3 项）

1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的议案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总计： 1,603,773,180 99.5850% 6,683,323 0.4150%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1,749,327 96.2935% 6,611,000 3.7065% 0 0.0000%

3.4

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条款一致的

前提下不定期制定

或修改该计划的管

理和实施规定，但如

果法律、法规或相关

监管机构要求该等

修改需得到股东大

会或 / 和相关监管机

构的批准，则董事会

的该等修改必须得

到相应的批准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3.5

签署、执行、修改、终

止任何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有关的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3.6

为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实施，委任收款

银行、会计师、律师

等中介机构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3.7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所需的其他必

要事宜，但有关文件

明确规定需由股东

大会行使的权利除

外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3.8

就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向有关政府、机构

办理审批、 登记、备

案、核准、同意等手

续； 签署、 执行、修

改、 完成向有关政

府、机构、组织、个人

提交的文件；并做出

其等认为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有关的

必须、恰当或合适的

所有行为、事情及事

宜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3.9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

限为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有效期

总计： 1,609,852,690 99.9625% 603,813 0.0375% 0 0.0000%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828,837 99.7020% 531,490 0.2980% 0 0.0000%

普通决议案（2 项，新增提案）

4

关于放弃权利的议

案

总计： 1,607,779,352 99.8026% 297,413 0.0185% 2,883,046 0.1790%

内资股（A

股）

1,429,644,115 99.7937% 72,323 0.0050% 2,883,046 0.2012%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8,135,237 99.8738% 225,090 0.1262% 0 0.0000%

5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中兴通讯印度尼西

亚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总计： 1,607,779,352 99.8026% 297,413 0.0185% 2,883,046 0.1790%

内资股（A

股）

1,429,644,115 99.7937% 72,323 0.0050% 2,883,046 0.2012%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8,135,237 99.8738% 225,090 0.1262% 0 0.0000%

附件 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 A 股股

东所持股份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 A 股股

东所持股份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 A 股股

东所持股份比

例

特别决议案（3 项）

1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的议案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2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来源和数量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3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有效期、 授权日、

等待期、行权安排和

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4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或行权价格的确

定方法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5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

权条件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6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7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8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

及激励对象行权的

程序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9

公司和激励对象各

自的权利和义务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10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1.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修订和终止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2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绩效考核

制度》的议案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 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1

确认激励对象参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资格和条件，确定

激励对象名单 (作为

公司关联人士者除

外)及其授予数量，确

定标的股票的授予

价格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2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并办理授予

股票和解锁股票所

必需的全部事宜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3

因公司股票除权、除

息或其他原因需要

调整标的股票数量

时，按照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原则

和方式进行调整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4

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条款一致的

前提下不定期制定

或修改该计划的管

理和实施规定，但如

果法律、法规或相关

监管机构要求该等

修改需得到股东大

会或 / 和相关监管机

构的批准，则董事会

的该等修改必须得

到相应的批准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5

签署、执行、修改、终

止任何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有关的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6

为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实施，委任收款

银行、会计师、律师

等中介机构

内资股（A

股）

1,432,023,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7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所需的其他必

要事宜，但有关文件

明确规定需由股东

大会行使的权利除

外

内资股（A

股）

1,432,023,

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8

就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向有关政府、机构

办理审批、 登记、备

案、核准、同意等手

续； 签署、 执行、修

改、 完成向有关政

府、机构、组织、个人

提交的文件；并做出

其等认为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有关的

必须、恰当或合适的

所有行为、事情及事

宜

内资股（A

股）

1,432,023,

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3.9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

限为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有效期

内资股（A

股）

1,432,023,

853

99.9949% 72,323 0.0051% 0 0.0000%

附件 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 H股股东

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 H股股东

所持股份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 H股股东

所持股份比例

特别决议案（3 项）

1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的议案

1.1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2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

来源和数量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3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有效期、 授权日、

等待期、行权安排和

标的股票的禁售期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4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或行权价格的确

定方法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5

股票期权授予和行

权条件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6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7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87,263 96.3514% 6,611,200 3.6486% 0 0.0000%

1.8

公司授予股票期权

及激励对象行权的

程序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9

公司和激励对象各

自的权利和义务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10 特殊情形下的处理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1.11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修订和终止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4,597,263 96.3516% 6,611,200 3.6484% 0 0.0000%

2

关于《中兴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绩效考核

制度》的议案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77,542,829 97.9771% 3,665,634 2.0229% 0 0.0000%

3 关于提请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3.1

确认激励对象参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资格和条件，确定

激励对象名单 (作为

公司关联人士者除

外)及其授予数量，确

定标的股票的授予

价格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3.2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并办理授予

股票和解锁股票所

必需的全部事宜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3.3

因公司股票除权、除

息或其他原因需要

调整标的股票数量

时，按照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规定的原则

和方式进行调整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3.4

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条款一致的

前提下不定期制定

或修改该计划的管

理和实施规定，但如

果法律、法规或相关

监管机构要求该等

修改需得到股东大

会或 / 和相关监管机

构的批准，则董事会

的该等修改必须得

到相应的批准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3.5

签署、执行、修改、终

止任何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有关的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3.6

为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实施，委任收款

银行、会计师、律师

等中介机构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3.7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所需的其他必

要事宜，但有关文件

明确规定需由股东

大会行使的权利除

外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3.8

就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向有关政府、机构

办理审批、 登记、备

案、核准、同意等手

续； 签署、 执行、修

改、 完成向有关政

府、机构、组织、个人

提交的文件；并做出

其等认为与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有关的

必须、恰当或合适的

所有行为、事情及事

宜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3.9

向董事会授权的期

限为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有效期

境外上市

外资股（H

股）

180,676,973 99.7067% 531,490 0.2933%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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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7�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3-024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康园房产 "）拟为该公司参股 25%的联营公司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陈婆渡置业 "）提供 12,513,640 元的财务资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36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

定， 公司控股子公司康园房产向合营公司陈婆渡置业提供财务资助构成了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行为。

2、2013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36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财务资助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1、财务资助用途：用于支付陈婆渡置业的项目工程款。

2、本次财务资助金额：由各合作方（康园房产、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布利杰

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台州方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参股 25%） 按出资比例进行财务

资助，各公司资助金额各为人民币 12,513,640 元。

3、本次财务资助期限：自签订本财务资助协议之日起壹年。

4、财务资助利率：同期央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5、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根据合营公司的后续经营需要，康园房产可以继续与其他合作三方以股东借款形

式按股权比例同时进行财务资助。 具体额度及投入时间由合营公司董事会同意后，通知各

方股东。 康园房产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对合营公司进行财务资助。

三、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1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3 年 4 月 2 日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新兴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久芳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

司、宁波布利杰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台州方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持股 25%。

截止 2013 年 8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426,395,372.02 元， 净资产为 98,354,612.80

元。 该公司设立至今，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1,645,387.20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情况

根据《鄞州新城区首南街道陈婆渡片区 CPD3-01-07B 地块 B 合作合同》（以下简称

" 四方合作合同 "），各合作方向陈婆渡置业提供的借款均为无担保借款。

五、董事会意见

1、对该公司进行资助，有助于项目的顺利运作。 同时，该公司的其他三个股东也按出

资比例同比例对该公司进行资助，因此，本次资助行为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2、根据四方合作合同，陈婆渡置业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康园房产派出经营团队，承担

该公司日常运作和项目管理事项，风险可控。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合营公司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用于支付该公司的项目工程款。 经审慎审查，我们认为在不影响正

常经营的前提下， 宁波康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用自有资金为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支持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

2、合营公司宁波陈婆渡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三位股东，均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房

地产开发经验。根据《鄞州新城区首南街道陈婆渡片区 CPD3-01-07B 地块 B 合作合同》，

上述三位股东也将按出资比例同比例对该公司进行资助，因此，本次资助行为不会损害公

司的利益。

3、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

会审议该事项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本次财务资助发生之前，我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包括利

息）3337.0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9%。 公司不存在接受财务资助对象

债务到期未及时还款的情形。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